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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在税法上，只要股票的所有权属发生变化，就须按交易进行税务处理。股票非交易过户存在隐匿税款的
风险，须加强监管。

近年来，因法人资格丧失而发生的非交易式过户在公司股权变更中十分常见。案例表明，股票非交易过
户存在隐匿税款的风险，是“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税收监管的新课题。

非交易过户，就是不通过交易的形式而使股票的所有权在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完成过户。根据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4月修订的《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实施细则》，目前，非交易过户主要包括
继承、向经登记的境内慈善组织基金会捐赠、离婚情形下依法进行财产分割、法人资格丧失和私募资产
管理所涉证券过户等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情形。分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业务实质可知，股票非交易过户
中的“非交易”是证券交易市场中的概念。在税法上，股票的所有权属发生变化，须按交易进行税务处
理。企业办理股票非交易过户时，涉及增值税、印花税和所得税，不能忽视或逃避有关税收。对股票非
交易过户，需要加强税收监管。

以案为例看:非交易过户的涉税风险

案例：2020年7月，A上市公司高管将其员工持股平台B合伙企业，由甲地搬迁至“税收洼地”乙地，在B
合伙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1000万股到期后，于2020年11月减持100万股。2021年6月，B合伙企业解
散，在当地通过简易注销方式办理注销手续，注销时对合伙企业名下剩余股票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非交易过户，即将B合伙企业持有A上市公司的剩余900万股股票，按份额
分别过户给20名合伙人个人。2021年12月，审计部门检查发现，B合伙企业在办理非交易过户时存在税款
未申报问题。其中，B合伙企业层面应以交易过户当天的收盘价格，按转让金融商品，补缴增值税650万
元，20名合伙人个人应按生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7350万元，共计应补缴税款8000万元。



笔者认为有关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通过异地减持方式利用“税收洼地”规bishui收。本案例中，B合伙企业虽然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是其根
据《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实施细则》规定，在注销清算过程中，按照法人资格丧失的情形，以非交易过
户形式将企业所涉证券过户给其个人合伙人，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其间，其利用“税收洼地”，异地减持股票，少缴税款。

利用非交易过户前后的税收政策差异降低税负。上市公司的股东通过企业解散清算，将股票非交易过户
到相关股东或合伙人名下，变自然人间接持股为直接持股后，可以享受一系列资本利得所得税或增值税
优惠：非交易过户后的自然人股东在取得上市公司分红时，享受股息红利差别化税收待遇；非交易过户
后的自然人以后再出售股票时，可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而以合伙企业名义转让股票时，其个
人合伙人应按生产经营所得最高35%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公司名义转让股票再分给个人股东时，
理论税负更高；个人转让股票不用缴纳增值税，而公司或合伙企业转让股票均应缴纳增值税。

有关税收监管简化。B合伙企业办理简易注销时，未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其已将所持上市公司的股票过户
到合伙企业个人名下，凭纸质申请就办理了简易注销。B合伙企业此前无欠税，也未领取发票，根据现行
《税收征管操作规范》的要求，税务机关无须核查B合伙企业名下存在长期股权投资或者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等科目，可按简易注销程序将其直接注销。

纳税人对非交易过户税收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本案中，纳税人认为非交易过户就是将原合伙企业名下
的股票按份额转让给个人合伙人，其实质是自己将股票转让给自己，只是脱了合伙企业的“壳”而已，
且此时没有取得现金收益，不应当缴纳税款。因此，B合伙企业认为，合伙企业解散时，其持有的股票非
交易过户到合伙个人名下，不属于股权转让，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

非交易过户涉税管理存在薄弱环节。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指南》等说明，在
非交易过户需要提供的涉税资料中，主要明确了对印花税资料管理的要求。只有委托人是自然人股东时
（自然人股东非交易过户到其他股东），才核查个人所得税的涉税资料，要求提供《限售股转让所得个
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对于公司制法人股东或合伙企业股东办理非交易过户，即法人股东或合伙企业
股东将股票非交易过户到其他自然人股东，则无须提供有关涉税资料。

个别中介利用征管漏洞逃bishui收。本案中，有关中介利用当地税务机关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策划将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平台搬迁到异地，人为造成平台企业与上市公司所在
地税务机关的分离。利用有关股票转让税收政策的差异，逃bishui收。相关部门在核验办理非交易过户的
材料时未进行实质性审核，未发现委托人出具涉税材料中的问题。

从三方面加强非交易过户的税收管理

笔者认为，加强非交易过户税收管理应是当前税务机关“规范资本性所得”税收管理的重要抓手，建议
从三方面入手。

完善政策规定。建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针对公司制企业和合伙企业非交易过户行为，明确其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以及计税依据。增值税方面，建议明确非交易过户视同销售，按金融商品转让计税，以卖出



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计算缴纳增值税。其卖出价，是清算企业做出剩余财产分配决定时的股票收盘交
易价格。所得税方面，建议明确以企业做出清算所得分配决定的日期为时点，以收盘价格确认股票交易
价格，并据此确定股票的可变现价值。如果清算企业是合伙企业，除缴纳增值税外，还应将股票转让所
得作为经营所得，在合伙企业层面计算清算所得，合伙企业合伙人再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
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的规定，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计税。如果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是自然人，应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则应计算缴纳企
业所得税。

加强政策培训。一些企业在解散清算时，未考虑企业股东的股票非交易过户问题，也未注意到其中的涉
税问题，以为将股票非交易过户等同于免税或者不征税过户，在非交易过户时未缴纳相关税款，留下巨
大的税收风险。建议面向纳税人加强非交易过户政策宣传、重点普法、定期辅导，抓住审核辅导关口，
让上市企业知法、用法，特别对已设立合伙股权激励平台的企业，主动跟进税收管理，有针对性地引导
企业规范经营行为，防范非交易过户的涉税风险。

强化部门协调。可以从三个层面完善非交易过户的税收监管。一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
会制定相关制度，明确规定公司制企业、合伙企业委托人在办理非交易过户时“先税后登”。二是要求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制定非交易过户业务指南，明确公司制企业、
合伙企业委托人在非交易过户时须查验法人股东、合伙企业、自然人纳税凭证。三是在税收管理系统中
设置监控提示，加强对上市公司法人股东、合伙企业股东在注销时的税务监管，防止税款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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